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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語文學習領域 

一、「語文學習領域-國文主修專長」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

 

姓名  
身分證

字號 
 

參訓資格

順位 
□ 1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 

□ 2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

非專長 

任教 

科目 
 

進修時段

意願 □學期中週末班   □學期中夜間班   □暑假  □學期週末+寒假 

 

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學習領域-國文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2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2 必備學分數 20 選備學分數 10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領域核

心課程 
語言學概論 2 

 
 

必 

備 

科 

目 

※中國文學史 3  

1.「※為必

修」。 

2.就左列

必備科目

至少修習

20 學分。 

※中國哲學史（中國思想史） 3  

臺灣文學史（臺灣文學） 2  

古籍導讀（國學導讀、國學概論） 2  

文字學 

3 選 1 

2  

聲韻學 2  

訓詁學 2  

國文文法 
2 選 1 

2  

修辭學（應用修辭學） 2  

文學概論 2  

文學批評 2  

詩選及習作 2  

詞曲選及習作（詞選及習作、曲選及習作） 2  

散文選及習作（文選及習作、散文選、歷代文

選、歷代文選及習作） 
2 

 

 

 

選 

詩經 2  

 楚辭 2  

左傳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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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學習領域-國文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2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2 必備學分數 20 選備學分數 10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備 

科 

目 

禮記 2  

易經 2  

史記 2  

書經 2  

論語 2  

孟子 2  

學庸 2  

墨子 2  

荀子 2  

韓非子 2  

老子 2  

莊子 2  

呂氏春秋 2  

諸子選讀 2  

專家文（韓文、柳文、歐文、蘇文等） 2  

專家詩（陶詩、李白詩、杜詩等） 2  

專家詞（蘇辛詞、柳周詞等） 2  

國文文法 2  

樂府詩 2  

文學批評 2  

世說新語 2  

文心雕龍 2  

昭明文選 2  

兒童文學 2  

應用文及習作 2  

古典小說 2  

詩話詞話選讀 2  

閱讀敎學與指導 2  

作文教學指導 2  

國語語音學（國音與口語傳達） 2  

鄉土語文 2  

現代文學 2  

現代詩(現代詩選) 2  

現代散文(現代文選、現代散文選)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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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學習領域-國文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2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2 必備學分數 20 選備學分數 10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現代小說（現代小說選） 2  

文藝美學 2  

書法 2  

戲曲概論 2  

編輯與採訪 2  

大眾傳播概論 2  

俗文學 2  

說        明 

1.本主修專長專門課程以本對照表所列科目為範圍，惟得以內容相近科目取代。 

2.本表應修領域核心課程 2 學分，必備科目 20 學分，選備科目 10 學分，共計 32 學分。 

3.選備「專家文」、「專家詩」及「專家詞」之選材只要符合本國語文或本國作家之文、詩、

詞皆屬相似科目，不限定特定作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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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「語文學習領域-英語主修專長」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

 

姓名  
身分證

字號 
 

參訓資格

順位 
□ 1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 

□ 2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

非專長 

任教 

科目 
 

進修時段

意願 □學期中週末班   □學期中夜間班   □暑假  □學期週末+寒假 

 

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學習領域-英語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2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2 必備學分數 20 選備學分數 12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

註 

領域

核心

課程 
英語語言學概論 

2   

必 

備 

科 

目 

英語發音練習 2   

英語聽講 2  

英語會話 2  

英文寫作 2  

中英翻譯 2  

文學作品導讀 4  

英國文學史 2  

句法學 2  

英語語音學 2  

英語教學概論 2  

 

 

 

 

 

 

文法與修辭 

至少修習 2 科 

2   

英語演說 2  

口譯 2  

研究方法 2  

新聞英語 2  

應用英文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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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語文學習領域-英語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2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2 必備學分數 20 選備學分數 12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

註 

選 

備 

科 

目 

 

語言習得 

至少修習 2 科 

2  

語言與文化 2  

音韻學 2  

語意學 2  

言談分析 2  

對比語言學 2  

語言分析 2  

英語語言史 2  

英語教學議題探討 2  

西洋文學概論  

至少修習 2 科 

2  

小說選讀 2  

英詩選讀 2  

英文青少年文學 2  

戲劇選讀 2  

聖經文學 2  

莎士比亞 2  

現代文學 2  

文學理論 2  

文化研究 2  

說       明 

1.本表所未列舉之其他相關系所及相似科目，師資培育之大學可於專門課程規劃說明書中敘

明，並由專門課程專業審查定之。 

2.本表應修領域核心課程 2 學分，必備科目 20 學分，選備科目 12 學分，共計至少 32 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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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「數學學習領域」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

 

姓名  
身分證

字號 
 

參訓資格

順位 
□ 1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 

□ 2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

非專長 

任教 

科目 
 

進修時段

意願 □學期中週末班   □學期中夜間班   □暑假  □學期週末+寒假 

 

領域專長名稱 數學學習領域 

要求總學分數 30 

必備學分數 24 選備學分數 6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必 

備 

科 

目 

分析類 
微積分（一）、（二） 3  

＊ 

高等微積分 3  

代數類 
線性代數 3  

代數學 3  

幾何類 
幾何學（高等幾何、解析幾何） 3  

微分幾何 3  

機率與 

統計類 

機率論（機率導論、機率與統計（一）） 3  

統計學（機率與統計（二）、應用統計、實驗設計） 3  

資訊類 
計算機概論(電子計算機概論 、電腦概論或程式語

言) 
3 

 

選 

備 

科 

目 

數學導論 3  

至少

修習 

6 學

分 

數學史 3  

數論（整數論） 3  

離散數學 3  

複變數函數論（複變函數論） 3  

微分方程導論（微分方程） 3  

拓樸學 3  

線性規劃（作業研究、優選理論） 3  

數值分析（計算數學導論） 3  

代數特論 3  

基礎數學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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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數學學習領域 

要求總學分數 30 

必備學分數 24 選備學分數 6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組合數學（離散數學、圖論） 3  

數學軟體導論 3  

數學解題 3  

說       明 

1.本領域主修專長總學分數下限為 30 學分，上限為 48 學分。 

2.「＊」代表必備科目至少修習 24 學分，應包含分析類、代數類、幾何類、機率與統計類、

資訊類等五類，每一類至少修習 3 學分，資訊類至多採計 

3 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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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社會學習領域 

 

姓名  
身分證

字號 
 

參訓資格

順位 
□ 1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 

□ 2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

非專長 

任教 

科目 
 

進修時段

意願 □學期中週末班   □學期中夜間班   □暑假  □學期週末+寒假 

主修專長 □歷史主修專長   □地理主修專長   □公民主修專長 

 

領域專長名稱 社會學習領域-歷史、地理、公民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4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2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0 其他二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6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領域

核心

課程 

※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2  

※為必修 
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設計 2  

必 

備 

科 

目 

歷

史 

史學導論（史學方法） 4  
左列課程

至少修習

16 學分。 

臺灣史（臺灣通史） 4  

中國史（中國通史） 4  

世界史（世界通史、西洋通史） 4  

地

理 

自然地理學概論（自然地理學）           2  

 

人文地理學概論（人文地理學）           2  

臺灣地理（臺灣地理通論、臺灣地理研究）              

3 科至少

選 2 科 

2  

中國地理（中國地理通論、中國地理總論、中

國區域地理）              

2  

世界地理（世界地理通論、世界區域地理）             2  

地圖學（地圖學及實習）                

3 科至少

選 1 科 

2  

地理資訊系統概論（地理資訊系統）      2  

計量地理學（計量地理、地理學計量分析、計

量地理學及實習、地理統計）            

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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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社會學習領域-歷史、地理、公民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4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2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0 其他二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6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公

民 

中華民國憲法 2  

 

公民教育 2  
社會學 2  
法學（概）緒論 2  

政治學 2  

經濟學 

8 科至少

選 2 科 

2  

文化人類學 2  

倫理學 2  

民法（一） 2  

刑法（一） 2  

政黨與選舉 2  

個體經濟學 2  

總體經濟學 2  

性別教育 2  

選 

備 

科 

目 

歷

史 

臺灣文化史 2  

至少 4 學

分。 

中國文化史 2  

西洋文化史 2  

中國史學史 2  

西洋史學史 2  

臺灣專史（如經濟史、社會史…等） 2  

中國斷代史（如現代史、近代史、以及各朝代歷史） 2  

中國專史（如經濟史、社會史、藝術史、思想史…等） 2  

西洋斷代史（如上古史、中古史、近代史、現代史…等） 2  

西洋專史（如經濟史、社會史、藝術史、思想史…等） 2  

國別史（如英國史、美國史、日本史、東南亞史…等） 2  

地

理 

地理思想 3  

 

地理學研究法 3  

經濟地理學（經濟地理） 3  

地形學（地形學及實習） 3  

氣候學（氣候學及實習） 3  

人口地理(學) 3  

交通地理(學)  3  

聚落地理(學) 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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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社會學習領域-歷史、地理、公民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4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2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0 其他二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6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政治地理(學) 3  

都市地理(學) 3  

經濟地理(學) 3  

社會地理(學) 2  

水文學（環境水文學及實習） 3  

土壤地理學（土壤地理） 3  

生物地理學（生物地理） 3  

環境生態(學) 3  

公

民 

人權教育 2  

 

社會科學概論（社會科學研究法） 2  

社會發展（社會變遷） 2  

社區組織與發展 2  

道德心理學（道德教育原理） 2  

應用倫理學  2  

道德哲學    2  

哲學概論 2  

多元文化通論 2  

台灣文化導論   2  

民法（二） 2  

刑法（二） 2  

民事訴訟法   2  

刑事訴訟法    2  

智慧財產權法 2  

行政法 2  

民主政治 2  

政治發展 2  

比較政府與政治 2  

國際政治 2  

西洋政治思想史  2  

中國大陸研究 2  

經濟發展 2  

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2  

經濟思想史 2  

貨幣銀行學 2  
說    明 

1.本領域核心課程「社會學習領域概論」為必修，修習「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設計」學分可採

計於選備科目學分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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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社會學習領域-歷史、地理、公民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4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2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0 其他二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6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2.修習本主修專長者，必備科目至少 16 學分、選備科目至少修習 4 學分，並應加修領域核心

課程至少 2 學分，及其他二主修專長之必備課程至少各 6 學分，合計至少應修習 34 學分。 

3.已修習其中一主修專長，修習本領域另一主修專長時，僅需修習該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

20 學分，即可加註該主修專長。 

4. 必備超修科目學分數得列為選備科目學分數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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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

 

姓名  
身分證

字號 
 

參訓資格

順位 
□ 1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 

□ 2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

非專長 

任教 

科目 
 

進修時段

意願 □學期中週末班   □學期中夜間班   □暑假  □學期週末+寒假 

主修專長 □化學主修專長   □物理主修專長   □生物主修專長  □地球科學主修專長 

□生活科技主修專長 

 

領域專長名稱 
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

自然學域-化學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球科學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45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30 
其他三主修專長學

分數 
各 4 

領域專長名稱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-生活科技學域 

要求總學分數 33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必備學分數 22 選備學分數 8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領域

核心

課程 

生活科技概論 3  自然學域必修 

自然科學概論 3 
 生活科技學域必

修 

必 

備 

科 

目 

自

然

學

域 

化

學 

※普通化學及實驗 4  

※為必修，至少

4 學分。 

有機化學 4  

分析化學 4  

無機化學 4  

物理化學 4  

物

理 

※普通物理學及實驗 4  

※為必修，至少

4 學分。 

力學 3  

電磁學 3  

光學 3  

熱物理學（熱學、熱力學） 3  

近代物理學（量子物理）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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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
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

自然學域-化學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球科學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45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30 
其他三主修專長學

分數 
各 4 

領域專長名稱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-生活科技學域 

要求總學分數 33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必備學分數 22 選備學分數 8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生

物 

※普通生物學及實驗 4  

※為必修，至少

4 學分。 

遺傳學 3  

生態學 3  

動物生理學 3  

植物生理學 3  

地

球

科

學 

※地球科學概論（含實習） 2  

※為必修。 

 天文學（含實習） 2  

 大氣科學概論（含實習） 2  

 地球物理通論（含實習） 2  

 海洋學概論（含實習） 2  

 普通地質學（含實習） 2  

生 

活 

科 

技 

學 

域 

 製造科技概論(含實習) 2  

 

 工業科技教育概論 2  

 科技教室規劃與管理 2  

 圖學 2  

 基本設計 2  

 營建科技 2  

 傳播科技 2  

 運輸科技 2  

 能源與動力 2  

 機械製造 2  

 木工製造 2  

選 

備 

科 

目 

 

自

然

學

域 

 

化

學 

有機化學實驗 2  

 

無機化學實驗 2  

分析化學實驗 2  

普通化學實驗 2  

物理化學實驗 2  

儀器分析 2  

儀器分析實驗 2  

群論之化學應用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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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
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

自然學域-化學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球科學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45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30 
其他三主修專長學

分數 
各 4 

領域專長名稱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-生活科技學域 

要求總學分數 33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必備學分數 22 選備學分數 8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化學數學 2  

有機光譜學（有機光譜概論） 2  

有機反應機構 2  

工業化學 2  

工業化學特論 2  

分析特論 2  

無機化學特論 2  

有機化學特論 2  

物理化學特論 2  

生物化學特論（生物化學） 2  

環境化學 2  

配位化學 2  

無機光譜分析（無機光譜概論） 2  

有機合成 2  

化學動力學 2  

量子化學 2  

分子模擬 2  

原子分子光譜學 2  

高分子化學 2  

生物化學 2  

光化學 2  

有機金屬化學（有機金屬） 2  

無機金屬化學 2  

觸媒化學 2  

奈米化學導論 2  

群論 2  

化學發展史 2  

物

理 

電子學（電子物理） 3  
 

數學物理（物理數學、應用數學）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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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
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

自然學域-化學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球科學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45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30 
其他三主修專長學

分數 
各 4 

領域專長名稱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-生活科技學域 

要求總學分數 33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必備學分數 22 選備學分數 8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物理實驗（電磁學、光學、熱物理學、古典物理、近

代物理或電子學實驗，各至多採計 2 學分，至多採計

4 學分） 

4 

 

量子力學（概論） 3  

基本粒子導論（粒子物理概論、粒子物理） 3  

固態物理（導論） 3  

天文物理導論（天文學導論、宇宙學） 2  

表面物理導論 3  

統計力學導論 3  

實驗物理技術 3  

相對論（特殊相對論） 3  

流體力學 3  

熱力物理學 3  

物理發展史（物理發展概論） 2  

計算機在物理的應用（電子計算機概論、計算機概論） 2  

光電技術（光電導論、光電工程導論、光電學） 2  

基礎物理 3  

天文學（導論） 2  

高能物理 2  

雷射物理概論 2  

半導體元件物理 2  

選 

備 

科 

目 

 

生

物 

分子生物學（分子生物學導論） 2  

 

細胞生物學(細胞學) 2  

生物化學 2  

無脊椎動物學（昆蟲學、海洋無脊椎動物學） 2  

脊椎動物學 2  

組織學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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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
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

自然學域-化學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球科學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45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30 
其他三主修專長學

分數 
各 4 

領域專長名稱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-生活科技學域 

要求總學分數 33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必備學分數 22 選備學分數 8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微生物學（免疫學、微生物免疫學、微生物及免疫學、

微生物學概論） 
2 

 

植物分類學（本地植物學、種子植物分類學） 2  

植物形態學（植物解剖學） 2  

演化論（進化論、演化生物學） 2  

發生學（發生生物學、胚胎學） 2  

保育生物學（保育生物學導論、保育生物、野生動物

保育） 
2 

 

生物統計學（生物數據分析、生物應用電算） 2  

細胞生物學（細胞學、細胞生理學） 2  

生物技術（生物計學、遺傳工程、遺傳工程學） 2  

神經生物學（神經科學、神經生理學） 2  

真菌學 2  

胚胎學 2  

自

然

學

域 

地

球

科

學 

地

質

領

域 

礦物學（含實習）/岩石學（含實習） 2  

左列之選備課

程，至少須跨兩

個領域。 

地史學（含實習）/古生物學（含實習） 2  

構造地質學 2  

環境地質學 2  

野外地質學 2  

地球化學 2  

地

球

物

理

領

域 

觀測地震學 2  

地球物理探勘法 2  

地球物理資料處理 2  

地體動力學 2 
 

大

氣

領

天氣學 2  

氣候學 2  

大氣動力學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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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
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

自然學域-化學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球科學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45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30 
其他三主修專長學

分數 
各 4 

領域專長名稱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-生活科技學域 

要求總學分數 33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必備學分數 22 選備學分數 8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域 大氣觀測（含實習） 2  

大氣物理學 2  

天

文 

領

域 

天文中的物理 
2  

天文觀測（含實習） 2  

太陽系 2  

電波天文學 2 
 

海

洋

領

域 

物理海洋學 2  

海洋化學概論 2  

海洋地質學 2 
 

海洋生物概論 2 
 

環

境

及

統

整

領

域 

氣候變遷 2  

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 2  

環境科學 2 
 

生 

活 

科 

技 

學 

域 

計算機概論 3  

 

資訊科技 2  

電腦多媒體製作 2  

電工 2  

電子學 2  

控制程式 2  

電子傳播 2  

圖文傳播 2  

生物科技 2  

工業安全與衛生 2  

環境科技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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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
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

自然學域-化學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球科學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45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30 
其他三主修專長學

分數 
各 4 

領域專長名稱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-生活科技學域 

要求總學分數 33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3 必備學分數 22 選備學分數 8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創造力開發 2  

人因工程 2  

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2  

室內設計 2  

陶瓷技術 2  

電腦整合製造 2  

塗裝原理與實務 2  

電腦輔助製圖 2  

網際網路概論 2  

電腦輔助教學 2  

說         明 

1.本領域分為「自然」、「生活科技」二學域，自然學域任一主修專長總學分數下限為 45 學分，

上限為 58 學分；生活科技學域總學分數下限為 33 學分，上限為 58 學分。 

2.修習自然學域其一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 45 學分，包含領域核心課程「生活科技概論」3

學分，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 30 學分及其他三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各 4 學分；生活科技學

域至少 33 學分，包含領域核心課程「自然科學概論」3 學分，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 30 學

分。 

3.已修習「自然學域」中一主修專長，修習本學域另一主修專長時，僅需修該主修專長專門

課程至少 30 學分，即可加註該主修專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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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

 

姓名  
身分證

字號 
 

參訓資格

順位 
□ 1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 

□ 2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

非專長 

任教 

科目 
 

進修時段

意願 □學期中週末班   □學期中夜間班   □暑假  □學期週末+寒假 

主修專長 □視覺藝術主修專長   □音樂藝術主修專長   □表演藝術主修專長 

 

領域專長名稱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-視覺藝術、音樂藝術、表演藝術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8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4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6 其他二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4 

類型 科 目 名 稱  學分數 選擇 備 註 

領域

核心

課程 

美學  2 
 藝術與人文學

習領域共同必

修課程 藝術概論  2  

視 

覺 

藝 

術 

 

 

素描  2  

至少修習 4

學分 

繪畫（油畫、水彩、水墨、膠彩、版畫）  2  

色彩學  2  

設計（基礎設計）  2  

雕塑  2  

陶藝  2  

電腦繪圖（電腦繪圖概論）  2  

美術史（西方美術史、中國美術史、現代

美術史、西洋美術段代史） 
 2 

 

藝術史（中國藝術史、西洋藝術史、臺灣

藝術史、當代藝術） 
 2 

 

藝術教育  2  

美術教育  2  

攝影  2  

書寫藝術 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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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-視覺藝術、音樂藝術、表演藝術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8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4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6 其他二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4 

類型 科 目 名 稱  學分數 選擇 備 註 

製圖與識圖  2  

藝術批評  2  

印刷設計  2  

篆刻  2  

版畫  2  

造形原理  2  

複合媒材  2  

公共藝術  2  

音 

樂 

藝 

術 

必

備

科

目 

音樂史（西洋音樂史、中國音樂史、臺灣

音樂史） 
 2 

 

 

選

備

科

目 

音樂學導論(音樂學概論)  2  

至少修習 4

學分 

傳統音樂概論(傳統樂器概論、中國音樂

概論) 

 2  

音樂與人文  2  

世界音樂(世界音樂概論)  2  

流行音樂（二十世紀音樂）  2  

音樂教育概論  4  

藝術鑑賞：音樂(音樂鑑賞、音樂欣賞、

鄉土音樂) 

 2  

歌劇鑑賞  2  

和聲學  4  

指揮法  2  

中小學教師歌唱基本技巧  2  

音樂基礎訓練  2  

主修（包含各種樂器、聲樂、理論作曲）  2  

各主修之音樂研究  2  

合唱（奏）（樂團合奏、室內樂合奏）  2  

對位法(對位與賦格)  2  

樂器學  2  

曲體與作曲  2  

曲式學（曲式與分析） 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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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-視覺藝術、音樂藝術、表演藝術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8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4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6 其他二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4 

類型 科 目 名 稱  學分數 選擇 備 註 

樂曲分析  2  

伴奏法（鋼琴伴奏、總譜視奏、鍵盤和

聲） 

 2  

鍵盤和聲  2  

室內樂  2  

電腦與音樂教學  2  

義大利文（聲樂語音與語韻、聲樂語音

與咬字） 

 2  

歌劇演唱及表演指導（歌劇作品及劇本

研討） 

 2  

十六世紀對位法（十八世紀對位法）  2  

直笛  2  

鋼琴（副修）  2  

國樂器指導  2  

管絃樂法  2  

音樂史  2  

音樂欣賞  2  

應用音樂  2  

曲式及分析  2  

音樂心理學  2  

電腦音樂  2  

歌劇鑑賞  2  

音樂理論  2  

表 

演 

藝 

術 

 

 

 

 

表

演

藝

術

︻ 

主 

修 

戲 

戲劇與劇場史  2  

 

兒童劇場  2  

表演方法   4  

編劇方法  2  

導演與實務  2  

創作性戲劇  2  

舞台技術  2  

排演  4  

戲劇原理  4  

演出製作 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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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-視覺藝術、音樂藝術、表演藝術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8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4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6 其他二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4 

類型 科 目 名 稱  學分數 選擇 備 註 

劇 

專 

長 

︼ 

化妝與造型  2  

中國名劇導讀   2  

西洋名劇導讀   2  

劇場行政   2  

戲劇治療   2  

現代戲劇   2  

設計基礎  2  

劇本分析  2  

技術劇場與實習  2  

畢業論文/畢業製作  2  

表 

演 

藝 

術 

︻ 

主 

修 

舞 

蹈 

專 

長 

︼ 

 

舞蹈史  2  

 

舞蹈與音樂  2  

舞蹈技巧  2  

舞蹈即興  2  

舞蹈創作  2  

舞蹈概論  2  

舞蹈製作與實習  2  

中國舞名作實習  2  

中國舞蹈  2  

原住民舞蹈  2  

西方舞蹈初階Ⅰ  2  

西方舞蹈初階Ⅱ  2  

東方舞蹈初階  2  

芭蕾  2  

現代舞  2  

世界舞蹈  2  

動作分析  2  

舞蹈生理解剖學  2  

運動傷害  2  

舞蹈賞析  2  

劇場藝術  2  

舞蹈與服飾 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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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-視覺藝術、音樂藝術、表演藝術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8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4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6 其他二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4 

類型 科 目 名 稱  學分數 選擇 備 註 

畢業製作  2  

說         明 

1.修習本領域其一主修專長專門課程應修至少 38 學分（包含領域核心課程至少 4 學分，

本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 26 學分及其他二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各 4 學分）。  

2.已修習本領域其中一主修專長，另修習本領域其他主修專長時，僅需修習該

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 26 學分，即可加註該主修專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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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

一、「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-健康教育主修專長」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

 

姓名  
身分證

字號 
 

參訓資格

順位 
□ 1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 

□ 2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

非專長 

任教 

科目 
 

進修時段

意願 □學期中週末班   □學期中夜間班   □暑假  □學期週末+寒假 

 

領域專長名稱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-健康教育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8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4 必(選)備課程學分數 30 其他主修專長學分數 4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領域

核心

課程 

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概論 2  

 
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設計 2  

必 

備 

科 

目 

營養教育 2  

 

安全教育與急救 2  

心理衛生 2  

性教育 2  

健康行為科學 2  

學校衛生 2  

藥物教育 2  

健康促進 2  

選 

備 

科 

目 

學校衛生行政與評鑑 2  

 

 

消費者保健 2  

個人衛生 2  

環境衛生 2  

食品衛生 2  

校園安全與管理 2  

環境教育 2  

流行病學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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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-健康教育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8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4 必(選)備課程學分數 30 其他主修專長學分數 4 

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選擇 備註 

青少年健康行為與問題 2  

醫療服務與健康保險 2  

死亡教育 2  

公共衛生教育 2  

說   明 

1. 修習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健康教育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 38 學分（包含領域核心課程至

少 4 學分，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 30 學分及另一主修專長必備專門課程至少 4 學分）。 

2.已修習其中一主修專長，修習本領域另一主修專長時，僅需修習該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

30 學分，即可加註該主修專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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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「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-體育主修專長」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

 

姓名  
身分證

字號 
 

參訓資格

順位 
□ 1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 

□ 2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

非專長 

任教 

科目 
 

進修時段

意願 □學期中週末班   □學期中夜間班   □暑假  □學期週末+寒假 

此專長尚未公告，請教育部公告後再進行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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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

 

姓名  
身分證

字號 
 

參訓資格

順位 
□ 1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 

□ 2.學校推薦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 

非專長 

任教 

科目 
 

進修時段

意願 □學期中週末班   □學期中夜間班   □暑假  □學期週末+寒假 

主修專長 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-輔導活動主修專長   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童軍教育主修專長   

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-家政主修專長 

 

領域專長名稱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-輔導活動、童軍教育、家政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4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4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2 其他三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4 

類型 科 目 名 稱  學分數 選擇 備 註 

領域

核心

課程 

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概論  2 
 

至少修習 2 科 4

學分。 
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與實施  2  

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與評量  2  

必 

備 

科 

目 

輔

導

活

動 

輔導原理與實務  2  

 學校輔導工作  2  

心理與教育測驗（心理測驗、測驗實務）  2  

童

軍

教

育 

※童軍教育原理  2  

1.※為必修。 

2.左列科目至少

修習 14 學分。 

 

※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 2  
※休閒教育  2  
環境教育  2  
合作學習  2  
野外生活技能  2  
自然體驗活動  2  

服務學習活動設計與實施  2  
童軍組織與訓練  2  
童軍團實務  2  

家

政 

家政教育概論  2  
 

家庭發展 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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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-輔導活動、童軍教育、家政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4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4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2 其他三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4 

類型 科 目 名 稱  學分數 選擇 備 註 

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 2  

選 

備 

科 

目 

 

 

輔

導

活

動 

諮商理論與技術（諮商理論、諮商技術）  2   

團體輔導（團體諮商與輔導）  2  

 

生涯輔導（生涯輔導與諮商）  2  

人際關係（人際溝通與衝突處理、人際關係

與溝通） 

 2  

學習輔導  2  

教師專業自我覺察與成長  2  

諮商實習（個別諮商實習、團體諮商實習、

學校諮商實習） 

 2  

青少年問題研究  2  

心理衡鑑與診斷  2  

學校輔導方案發展與評鑑  2  

人格心理學  2  

變態心理學  2  

發展心理學  2  

危機處理（高危險群學生輔導）  2  

教師行動研究（教育行動研究）  2  

學校輔導諮商  2  

行為改變技術  2  

專業定向與自我成長  2  

諮商倫理與法律（諮商倫理）  2  

學校輔導方案發展與評鑑  2  

輔導行政  2  

個案管理  2  

童

軍

教

育 

活動規劃原理  2  

 

領導概論  2  

團體動力學  2  

童軍露營活動  4  

童軍活動設計與實施  2  

童軍技能  2  

遊戲理論與實施  2  

營地規劃與經營  2  

經驗教育概論  2  

戶外教育概論 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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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專長名稱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-輔導活動、童軍教育、家政主修專長 

要求總學分數 34 

領域核心課程學分數 4 本主修專長必(選)備學分數 22 其他三主修專長學分數 各 4 

類型 科 目 名 稱  學分數 選擇 備 註 
野外心理治療  2  

家

政 

婚姻與家庭(婚姻與家人關係)  2  

 

家庭資源與管理  2  

食物製備(食物製備、食物製備原理)  2  

服裝學  2  

食物學(食物學導論)  2  

營養學(營養學導論)  2  

創意生活設計  2  

居家環境設計（居家環境）  2  

織物學  2  

服飾流行文化  2  

服裝結構與製作  2  

家庭社會學  2  

青少年與家庭  2  

家庭壓力管理  2  

婚姻教育  2  

家庭理論  2  

家庭生活教育方案設計  2  

消費者教育（消費者行為與教育）  2  
說         明 

1. 修習本領域其一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者，必（選）備至少 22 學分，並應加修領域核心課程
4 學分，及其他二主修專長之必備課程（輔導活動：輔導原理與實務、學校輔導工作、心
理與教育測驗實務，3 科中至少選 2 科 4 學分；童軍教育：童軍教育原理、戶外探索設計
與實施、休閒教育，3 科中至少選 2 科 4 學分；家政必備科目：家政教育概論」、家庭發
展、家庭生活教育概論，3 科中至少選 2 科 4 學分），至少各 4 學分，合計至少應修習 34
學分。 

2. 已修習其中一主修專長，修習本領域另一主修專長時，僅需修習該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
22 學分，即可加註該主修專長。 

 


